《怀柔区推动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北京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深入推进“两区”建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怀柔区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起草了《怀柔区推动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具体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过程
2023年7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为贯彻落实文件指示精神，更有利激发商业市场活力，发展会展经济，鼓励外商企业入资，主管副区长季区带领区商务局多次专题研究，与市场主体开展调研座谈。2024年11月1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出台了《怀柔区推动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并引发执行，试行期一年。

2025年11月11日《办法》即将失效，为进一步延续政策带动作用，主管副区长韦小萍同志带领区商务局多次专题研究，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与市场主体开展调研座谈，区商务局草拟出了《怀柔区推动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支持方向聚焦、条款精准切入、申报操作可行，出台后将较大力度的推动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促进会议会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方向为支持举办科学学术、重要国际会议、路演活动、供需对接会、重点产业会展以及支持引进符合怀柔区重点产业方向的企业入区发展。支持方式以在怀柔区实际消费金额为基础考量指标，采取分类支持。对在怀实消费金额15万以上的科学学术会议按照在怀实际消费金额20%的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对在怀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按照在怀实际消费金额50%的比例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对在怀举办的路演活动、供需对接会议给予10元和20万元的固定资金支持；对在怀实消费金额15万以上的重点产业会展活动按照在怀实际消费金额30%的比例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对引入符合怀柔区重点产业方向成熟型企业的会展活动的主办方、场地方，给予引进方5万元资金支持。

第二部分是促进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

支持方向为企业纳统、做大做强、引进知名品牌和开展“怀柔消费”主题消费促进活动。支持方式：一是对首次纳入怀柔区规模以上统计范围的批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择优给予15万元资金支持；对首次纳入怀柔区规模以上统计范围的零售业、餐饮业企业，择优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根据年销售额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餐饮业企业，根据年营业额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根据年营业收入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二是支持市场主体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怀柔首店、旗舰店，每引进1家给予5万元奖励，同一引进方每年累计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奖励；支持连锁零售、餐饮企业新建门店，单个门店按照投资总额的50%，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三是支持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怀柔区举办“怀柔消费”主题消费促进活动，或品牌首发首秀活动，经认定择优给予支持对象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四是对新增地区总部，根据投资规模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

第三部分是促进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支持方向为吸引利用外资、开拓海外市场两方面。一是对发生实际利用外资入资的区内新设和增资外资企业，根据实缴合同外资的金额，每入资1美元给予0.03元人民币资金支持；对发生实际利用外资入资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外资研发总部，根据实缴合同外资的金额，每入资1美元给予0.05元人民币资金支持；每年每家企业最高支持150万元人民币。二是对参加境外展会（含港澳台地区）的区内企业，按照实际发生展位费的40%给予支持，每年每家企业最高支持20万元人民币。对已获得市级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政策支持，且市级支持总金额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外贸企业，给予5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



